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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川教职改办〔2014〕21号 
 

 

关于开展 2014 年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

评议权申请授予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用人自主权，完善高校教师职务

评聘工作，促进高校学科梯队建设，根据《四川省高等学校申请授

予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规定（试行）》（川教

〔2007〕16 号），今年将继续开展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

资格学科评议权申请授予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授予教授、副教授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学校，须具备以

下条件： 

（一）学校领导班子健全，办学指导思想端正，团结协作好，能认

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具有学术水平高、学术风气好、结构合理、发展趋势好的教

师队伍，有一定数量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副教授。 

文件 



 

（三）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制度健全，教师职务岗

位设置合理，建立健全了教师考核制度和职务评聘的实施办法，在教师

职务评审工作中能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的职称改革政策，坚持评审标

准，保证评审质量。 

二、申请授予教授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学科，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副教授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 3年以上。 

（二）具有博士学位点；或具有硕士学位点，并连续培养了 3届以

上合格硕士毕业生；或具有学士授予权，并连续培养了六届本科毕业生。 

（三）具有一支学术水平高，学术风气好，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 

（四）教学质量高，本学科各专业及主要课程均有一定数量的教授

（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为骨干的教师承担教学（科研）任务。

评议所涵盖的各二级学科至少有 2名教授（研究员）。 

（五）科学研究工作及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学科建设有特色，

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或其他具有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项目，并

获得过省部级以上奖励。  

三、申请授予副教授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学科，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一般应具有硕士学位点；或连续培养了 3届以上本科合格毕

业生；或连续培养了 10 届以上专科合格毕业生且本学科（专业）有 5

名以上正高级职务的教学、科研人员。 

（二）具有一支学术水平高，学术风气好，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 

（三）教学质量高，其主要课程均有一定数量的教授（研究员）、

副教授（副研究员）承担教学（科研）任务。评议所涵盖的各二级学科

至少有 1名教授（研究员）。 

（四）具备较好的科研工作基础，学科建设有特色，承担过省（部）



 

级以上科研项目，在本省有一定影响。 

四、申请授予教授、副教授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学科一般应以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中的一级学科为准，单科性或特殊学科可按二级学科申报。学科

评议组的组建应符合国家和四川省有关文件规定，学科评议组成员一般

由 7-11 名本学科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申请教授任职资格学科评

议权的学科，其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应全由教授（研究员）组成；申请授

予副教授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学科，其学科评议组成员的组成，教授

（研究员）应占 2/3以上。 

五、申请授予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材料要

求： 

1.反映学校具备授予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评议权条件的

综合报告； 

2.《高等学校基本情况表》（附件 1）（首次申请单位报送）； 

3.《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申请表》

（附件 2）； 

4.申请授予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学科简介

（内容包括本学科教师队伍，学术梯队，博士、硕士点等办学力量，

以及教学、科研水平状况及取得的成绩等），同时填报《高等学校具

备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评议权申请条件学科人员情况一览表》

（附件 3）。 

5.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成员及申请学科评议

组成员一览表（附件 4、5）。 

上述材料均为一式两份，并报电子版。 



 

请各学校务必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前上报有关材料至省教育厅

人事处，逾期不再受理。 

联 系 人：钟宇平、张强；联系电话：028-86115996，86111826；

电子邮件：86115370@163.com。 

附件：1.高等学校基本情况表 

      2.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申请

表 

3.高等学校具备教授、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评议权申请

条件学科人员情况一览表 

      4.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成员一览表 

      5.申请学科评议组成员一览表 

（附件请从四川省教育网/处室工作/专题工作/职称评审栏目

下载，网址：http://www.scedu.net/chushi/offices-work/titles-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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